附件1

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区创建方案编制指南

一、建设基础
（一）园区概况
简述园区的地理位置、创建边界、占地面积、产业布局、发展定位、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发展状况等。
（二）能耗和碳排放现状
以申请创建前一年度为基准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简述园区近年能源结构、能源供需关系、能源生产、能源消费、主要资源消耗等情况。
以申请创建前一年度为基准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分析园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变化情况，根据能源统计和碳排放核算方法（见附件2），核算园区碳排放总量，需列明各类能源计算基础数据及来源，识别主要碳排放源，分析近三年碳排放趋势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减排策略提供依据。
（三）低碳发展基础
对照《建设方案》中“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区创建准入标准”，分条说明园区在基本要求、能源系统、交通物流系统、建筑系统、生产系统、环保系统、基础设施系统、运营管理系统、重点行业企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涉及数据计算的，应包含数据统计范围、数据来源及必要计算过程。
（四）创建可行性
结合园区的实际情况，分析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的优势和劣势，深入分析创建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全面论证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的可行性。
二、创建目标
以申请创建前一年度为基准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照《建设方案》中“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申请创建年度各项指标数值，说明数据统计范围、数据来源及必要计算过程，并填写附表，对基准数据及未来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逐项提出到三年和五年后园区的创建目标，创建目标应科学合理。
园区可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提出具有特色的创新指标。
三、重点任务
园区在能碳管理系统建设，零碳关键技术，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构建，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提升，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园区全面绿色转型，低碳零碳标准创建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完成时限和任务分工。
四、重点项目
结合重点任务，提出能碳基础设施，节能降碳改造，关键技术攻关，绿色低碳产业，清洁能源供应，资源循环利用，绿色建筑、交通和生态等领域拟开展的重点项目，包括项目内容、建设主体、建设周期、预期效果等，并说明项目对园区创建工作的支撑作用。
五、保障措施
园区在组织保障、要素保障（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土地、人才等）、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附表
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区数据统计表
	类别
	名称
	指标层
	单位
	2023年现状值
	2027年目标值
	2030年目标值

	零碳产业园区评价指数
	排放控制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
	吨/万元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低率
	%
	
	
	

	
	能源结构
	园区绿色电力使用占比（绿电及绿证消纳）
	%
	
	
	

	
	
	煤炭消费总量降低率
	%
	
	
	

	
	
	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比
	%
	
	
	

	
	减污降碳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余热/余冷/余压利用率
	%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零碳交通
物流
	新能源交通物流运输工具比例
	%
	
	
	

	
	
	新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覆盖率
	%
	
	
	

	
	零碳建筑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二星及以上）的面积占比
	%
	
	
	

	
	
	新建建筑中近零能耗建筑的比例（或面积）
	%（平方米）
	
	
	

	
	
	现有建筑节能率
	%
	
	
	

	
	碳汇提升
	负碳技术使用
	项
	（详细说明负碳技术内容及应用场景，并附支撑材料）
	
	

	零碳产业园区评价指数
	零碳管理
	碳排放管理平台建立
	/
	（详细说明碳排放管理平台建设情况及运营情况，并附支撑材料）
	
	

	
	
	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立
	/
	（详细说明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设情况，并附支撑材料）
	
	

	
	
	完成温室气体碳盘查企业比例
	%
	
	
	

	
	
	已开展碳足迹核算认证的企业比例
	%
	
	
	

	
	其他
	光储充或光储直柔场景应用
	/
	（详细说明应用场景，并附支撑材料）
	
	

	
	
	低碳技术研发
	/
	（详细说明研发技术入选国家或安徽省节能低碳相关技术目录的相关情况，并附支撑材料）
	
	

	
	
	碳中和企业
	/
	（详细说明规上企业实现碳中和及使用安徽省碳普惠减排量进行抵消的情况，并附支撑材料）
	
	

	
	
	能耗数据或碳排放数据质量问题
	/
	（详细说明园区企业上报的能耗数据或碳排放数据质量，是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附件2

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区碳排放核算方案

一、核算范围
以某年份的1月1日至12月31日为核算周期。
二、核算边界
以园区物理边界为核算边界，碳排放核算种类为七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三氟化氮），最终核算结果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重点核算园区内固定燃烧源产生的直接排放和外购电力、热力的间接排放；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园区可管控的范围内碳排放（如试点园区范围内企业自有车辆的直接、间接碳排放，购买第三方运输服务的直接、间接碳排放等）。
三、核算方法
（一）计算公式


式中：E——园区碳排放总量，单位为tCO2e；
——第i种碳排放活动数据，单位为立方米（m3）、千瓦时（kWh）、升（L）或吨（t）；
——第i种碳排放活动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立方米（tCO2e/m3）、吨二氧化碳每千瓦时（tCO2e/kWh）、吨二氧化碳每升（tCO2e/L）或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e/t）
（二）碳排放活动因子
表1  不同排放源参考排放因子
	序号
	排放源
	排放因子数值
	计量单位

	1
	无烟煤
	1.9238
	tCO2e/t

	2
	烟煤
	1.7471
	tCO2e/t

	3
	褐煤
	1.3877
	tCO2e/t

	4
	洗精煤
	2.2818
	tCO2e/t

	5
	其他洗煤
	1.2886
	tCO2e/t

	6
	焦炭
	2.8518
	tCO2e/t

	7
	兰炭
	2.8527
	tCO2e/t

	8
	燃料油
	3.1705
	tCO2e/t

	9
	汽油
	2.9251
	tCO2e/t

	10
	柴油
	3.0959
	tCO2e/t

	11
	一般煤油
	3.0334
	tCO2e/t

	12
	液化天然气
	2.5877
	tCO2e/t

	13
	液化石油气
	3.1013
	tCO2e/t

	14
	焦油
	2.6446
	tCO2e/t

	15
	粗苯
	3.4109
	tCO2e/t

	16
	炼厂干气
	3.0082
	tCO2e/t

	17
	焦炉煤气
	7.6224
	tCO2e/万Nm3

	18
	高炉煤气
	8.4811
	tCO2e/万Nm3

	19
	其他煤气
	2.3148
	tCO2e/万Nm3

	20
	天然气
	21.6502
	tCO2e/万Nm3

	21
	外购热力
	0.1100
	tCO2e/GJ

	22
	外购电力
	0.5568
	tCO2e/MWh


注：1.排放因子来源：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关于做好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后期根据国家每年发布的数值进行更新。
    2.工业过程产生的碳排源及活动因子参照《GB/T 32151：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中24个行业的核算要求。
（三）园区碳排放活动计算表
表2  碳排放活动计算表
填报园区：                                       填报年度：
	序号
	排放源
	活动数据
（t或万Nm3
或GJ或MWh）
	排放因子参考值（tCO2e/t
或tCO2e/万Nm3
或tCO2e/GJ或
tCO2e/MWh）
	温室气体
排放量
（tCO2e）

	1
	无烟煤
	
	1.9238
	

	2
	烟煤
	
	1.7471
	

	3
	褐煤
	
	1.3877
	

	4
	洗精煤
	
	2.2818
	

	5
	其他洗煤
	
	1.2886
	

	6
	焦炭
	
	2.8518
	

	7
	兰炭
	
	2.8527
	

	8
	燃料油
	
	3.1705
	

	9
	汽油
	
	2.9251
	

	10
	柴油
	
	3.0959
	

	11
	一般煤油
	
	3.0334
	

	12
	液化天然气
	
	2.5877
	

	13
	液化石油气
	
	3.1013
	

	14
	焦油
	
	2.6446
	

	15
	粗苯
	
	3.4109
	

	16
	炼厂干气
	
	3.0082
	

	17
	焦炉煤气
	
	7.6224
	

	18
	高炉煤气
	
	8.4811
	

	19
	其他煤气
	
	2.3148
	

	20
	天然气
	
	21.6502
	

	21
	外购热力
	
	0.1100
	

	22
	外购电力
	
	0.5568
	

	23
	（工业过程的碳排放活动类型与数据根据不同行业的实际生产工艺由企业自行填写）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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